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资质续期或变更等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所，区房地产业协会，区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根据省、市有关要求，我区于2021年1月11日起全面启用省“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以下简称“该系统”）办理房地产开发暂定、四级资质等级的核定业务，统一颁发电子证书，不再颁发纸质证书。自该系统启用以来，发现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因对系统办理流程不熟悉等原因，未能在有效期满前1个月内办理年检或变更手续，导致资质证书有效期满后无法在“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申请办理相关业务。为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进一步完善过渡期间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经请示省、市相关部门（单位），将对部分企业限期开放绿色通道统一办理资质年检或变更业务。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办理对象范围
　　截至发文之日止，资质证书（含暂定、四级）有效期届满，且在我区仍有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二、办理流程
　　（一）企业于2021年4月15日前到注册地所在的镇（街道）房管所进行申请登记，并提供企业名称及原资质证编号。
　　（二）镇（街道）房管所整理收集企业名单，并于2021年4月16日报送我局房地产市场监管股。
　　（三）省建设信息中心根据我局提供的企业名单确定开放绿色通道日期（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各企业应提前在系统进行企业信息登记，并按系统有关要求，提前准备办理房地产开发资质业务所需材料。
　　（二）经协商，此次系统开放绿色通道机会仅有1次，时间仅有1天。各企业务必在开放当天尽快登记，并提交上传相关资料。对未能在开放绿色通道当天完成登记申请或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企业，系统将不再受理相关业务。
　　（三）请各镇（街道）房管所督促企业按时办理申请登记，同时要严格加强对企业是否符合相关资质等级条件进行审核。
　　（四）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高度重视资质管理，严格遵守《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有关要求，落实主体责任，守法经营。
（五）工作中遇到问题的，请径向我局反映（联系人：蔡小姐，联系电话：81213216）。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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